
      

環
境
資
源
永
續
發
展
相
關
書
籍
編
譯
印
行
事
項
。 

      

會
刊
與
學
刊
發
行
事
項
。 

台

 

八
、
本
委
員
會
組
織
簡
則
經
理
監
事
會
通
過
後
施
行
，
修
正
時
亦
同
。 

七
、
本
委
員
會
會
議
每
三
個
月
舉
行
一
次
，
必
要
時
得
開
臨
時
會
議
。 

六
、
本
委
員
會
主
任
委
員
、
副
主
任
委
員
、
委
員
及
幹
事
，
任
期
均
為
二
年
，
續
聘
得
連
任
之
。 

五
、
本
委
員
會
得
視
工
作
性
質
，
得
設
立
工
作
小
組
，
由
主
任
委
員
聘
請
委
員
主
持
之
，
必
要
時
得
請
專
家
共
同
討
論
。 

四
、
本
委
員
會
之
各
項
任
務
由
主
任
委
員
就
委
員
及
幹
事
中
分
配
擔
任
之
。 

三
、
本
委
員
會
置
主
任
委
員
一
人
、
副
主
任
委
員
一
人
，
委
員
五
人
至
九
人
，
幹
事
若
干
人
，
主
任
委
員
由
理
事
長
提
名
經
理
監
事
會
通
過
後
聘
任
之
，

副
主
任
委
員
及
委
員
由
主
任
委
員
提
名
經
理
事
長
同
意
後
聘
任
之
，
幹
事
由
主
任
委
員
聘
任
之
。 

二
、
委
員
會
之
任
務
如
左
： 

一
、
簡
則
依
台
灣
環
境
資
源
永
續
發
展
協
會(

以
下
簡
稱
本
協
會)

章
程
第
五
條
本
會
任
務
訂
定
之
。 

灣
環
境
資
源
永
續
發
展
協
會
出
版
委
員
會
組
織
簡
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華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四
月
十
三
日 

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
一
屆
第
二
次
理
監
事
會
議
通
過 

其
他
有
關
出
版
事
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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